
附件乙之七 

救難艇屬具之規範 

一、 除艇鉤為撐開救難艇不應固定外，其屬具應予綑縛，並貯存於艙櫃或艙室內或於托架或類

似之托架裝置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固牢於艇內。 

二、 屬具之繫固不應妨礙下水及收回程序。 

三、 救難艇之屬具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 足夠數量之浮槳或手划槳供在平靜水面划行。各槳應配有槳架、槳叉或同等之裝置，其

槳架或槳叉應以短索或鏈條繫之。 

(二) 具浮力之舀水容具一個。 

(三) 具有夜明性質或適當之照明方法之羅盤一個。 

(四) 海錨一個及足夠強度之繩索，其長度須於十公尺以上。 

(五) 艇艏備足夠強度及長度之繩索，並附於釋放裝置上。 

(六) 一條浮繩長度須於五十公尺以上，且應具備足夠之強度以拖帶附件乙之六第六點規定之

救生筏。 

(七) 適於莫爾斯通信之防水手電筒一支，連同置於水密容器內之一組備用電池及一個備用燈

泡。 

(八) 哨笛或同等之音響信號一只。 

(九) 置於水密箱內之急救醫藥用品一套。 

(十) 救生浮環兩個，繫附長度三十公尺以上之浮繩上。 

(十一) 水平及垂直扇形區範圍六度以上，光度二千五百燭光以上之探照燈一盞，並能連續使

用三小時以上。 

(十二) 雷達反射器一具。 

(十三) 保溫衣袋二件，或救難艇最大容載人數之百分之十，二者以較多者為準。 

(十四) 輕便滅火器，並適合撲滅油火。 

四、硬式救難艇之屬具 

除前點規定之屬具外，尚應包括下列屬具： 

(一) 艇鉤一把。 

(二) 水桶一個。 

(三) 小刀或太平斧一把。  

  

 


